附件1：
采购需求


所有技术规格参数要求均为实质性条款，必须满足或者优于，否则其投标文件无效。

一、采购清单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UPS不间断电源
	在线式
	套
	1
	配置包括含主机、蓄电池以
及电池柜等相关配件

	2
	UPS蓄电池
	12V，100AH
	节
	32
	需适配医院在用的山顿工频三进三出80KVA不间断电源。

	采购预算控制价
	  人民币：壹拾捌万陆仟元整（¥186000.00元）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UPS不间断电源技术参数要求
  1.UPS主机
1.1 三进三出纯在线双变换式产品，支持380/400/415V,50/60Hz电网体系，提供最佳的供电质量与负载保护。
1.2 具有超强的负载适应性，超强的过载与短路能力。
1.3 超宽输入电压与频率范围，适应恶劣电网环境，适应各种燃油发电机接入。
1.4 整流器采用IGBT，具有PFC功能，输入功率因数达0.99，输入谐波电流小于3%，整机效率达99%。
1.5 DSP 全数字化控制，实现了整流、逆变、充电、放电各个功率变换环节全部数字化控制。
1.6 数字化环流控制技术，可实现8台并机，并机可靠性极高。
1.7 宽电压输入范围,智能化电池管理方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1.8 超长的平均无故障时间(>300,000h), 超低的平均检修时间(<0.5h)。
1.9 丰富的选件：SNMP卡、电池温度补偿模块
1.10 具备完善的过载和故障保护功能,可有效抑制UPS对电网源造成的谐波污染,提高UPS的输入功率因数.具有输入输出隔离变压器。
1.11 提供RS232接口及监控软件，支持TCP／IP、SNMP等网络协议，先进的远程网络监控功能，采用发送电子邮件或传呼、短信等方式提供实时报警信息，大屏幕LCD显示控制面板。
1.12 为保证机房关键设备、稳定性、售后追溯，UPS须由制造商自主研发、设计并在自有工厂生产，不接受纯OEM/ODM贴牌产品。
1.13 额定容量：≥80KVA；额定容量：≥72KW ；
1.14 额定电压：380Vac(400/415Vac)；
1.15 输入电压范围：380Vac(400/415Vac)±25%三相四线输入；
1.16 频率范围：50/60Hz±5Hz自动辨别；
1.17 输入功率因数：≥0.99；
1.18 输出电压：380Vac(400/415Vac)±1%；
1.19 输出频率：50Hz±0.05%(电池模式)；
1.20 输出波形：正弦波；
1.21 波形失真度：线性负载＜1%  非线性负载＜3% ；
1.22 输出功率因数：0.9 ；
1.23 过载能力：在110%/125%/150% 过载时能维持≥300分钟/10分钟/1分钟；
1.24 转换时间：市电-电池 0ms ；
1.25 旁路额定电压：380Vac(400/415Vac)；
1.26 旁路电压范围：380Vac(400/415Vac)±20%(10%15%20%可调)；
1.27 旁路额定频率：50/60Hz(自动辨别)；
1.28 旁路频率范围：±2%(±1％至±5％可调)；
1.29 电池电压：384V ；
1.30 面板显示：LED 指示输入、逆变、旁路、电池状态；LCD 显示输入输出电压、频率、电池电压、负载百分比、机内温度等。
1.31 UPS产品需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响应文件中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UPS蓄电池
1.1 电池类型:铅酸蓄电池。
1.2 外观：蓄电池外观不得有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铭牌信息应包含：产品名称、产品型号、C10容量、生产单位、生产地址等信息。
1.3 蓄电池容量≥100AH，蓄电池设计寿命10年，蓄电池重量应≥28kg。
1.4 阻燃性能：蓄电池壳、盖、安全阀、连接条保护罩等应符合GB/T 2408-2021中的第8.4.2条HB(水平级)和第9.4条V-0（垂直级）的要求。
1.5 气密性：蓄电池应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1.6 容量一致性：蓄电池容量以环境温度25℃、单体放电终止电压1.80V条件下的10h率额定容量表示；各单体电池容量偏差要求不超过1%（10小时率容量最大和最小的差值/平均值）。
1.7 大电流放电：蓄电池以30I10（A）放电3min，极柱、内部汇流排不应熔断，其外观不得出现异常。
1.8 密封反应效率：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应不低于98%。
1.9 气体析出：在20℃及单体蓄电池电压为浮充条件下Ge≤0.04mL;在20℃及单体蓄电池电压为2.4（V）充电条件下Ge≤1.70mL。
1.10 安全阀要求：蓄电池安全阀应具有自动开启和自动关闭的功能，其开阀压应是10 kPa～35 kPa，闭阀压应是3 kPa～30 kPa。
1.11 充电效率：蓄电池充电效率应不低于95%。
1.12 防酸雾性能：正常浮充工作过程中应无酸雾逸出。
[bookmark: OLE_LINK22]1.13 热失控敏感性：蓄电池表面温度≤60℃。每24H的电流（取第22H、23H及24H时三个电流值的平均数）增长率应不高于50%。
1.14 耐接地短路：不应有腐蚀、烧灼迹象及槽盖的碳化。   
1.15 方便设备统一管理和用户维护，蓄电池品牌需与主机为同一品牌。
  （二）UPS蓄电池技术参数要求
1.需适配我院在用的山顿UPS不间断电源（型号FX3380KVA）。
2.电池类型:铅酸蓄电池。
3.外观：蓄电池外观不得有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铭牌信息应包含：产品名称、产品型号、C10容量、生产单位、生产地址等信息。
4.蓄电池12V，容量100AH，蓄电池设计寿命10年。
5.阻燃性能：蓄电池壳、盖、安全阀、连接条保护罩等应符合GB/T 2408-2021中的第8.4.2条HB(水平级)和第9.4条V-0（垂直级）的要求。
6.气密性：蓄电池应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7. 容量一致性：蓄电池容量以环境温度25℃、单体放电终止电压1.80V条件下的10h率额定容量表示；各单体电池容量偏差要求不超过1%（10小时率容量最大和最小的差值/平均值）。
8.大电流放电：蓄电池以30I10（A）放电3min，极柱、内部汇流排不应熔断，其外观不得出现异常。
[bookmark: _GoBack]9.密封反应效率：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应不低于98%。
10. 气体析出：在20℃及单体蓄电池电压为浮充条件下Ge≤0.04mL;在20℃及单体蓄电池电压为2.4（V）充电条件下Ge≤1.70mL。
11 安全阀要求：蓄电池安全阀应具有自动开启和自动关闭的功能，其开阀压应是10 kPa～35 kPa，闭阀压应是3 kPa～30 kPa。
12 充电效率：蓄电池充电效率应不低于95%。
13 防酸雾性能：正常浮充工作过程中应无酸雾逸出。
14 热失控敏感性：蓄电池表面温度≤60℃。每24H的电流（取第22H、23H及24H时三个电流值的平均数）增长率应不高于50%。
15. 耐接地短路：不应有腐蚀、烧灼迹象及槽盖的碳化。
16.数量：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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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产品必须是具备合法资质的制造商生产的全新正品，并满足招标采购文件的要求，若产品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损坏或擦伤须无偿调换相同产品。
2、投标人所投产品参数应同等或优于以上各项参数要求，产品、辅材及生产工艺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3、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等，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
4、投标总价必须包含货物及货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的各种费用和安装调校、售后服务、税金、验收检验及其它所有费用的总和，同时也包括UPS机房到设备科室的线路、散力架安装和新采购回来的蓄电池的安装更换及调试（旧电池需中标商免费处理），如另有要求请在投标文件中注明。
5、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提供产品“三包”服务；定期安排相关人员回访进行质量跟踪；保证提供临床应用和售后技术服务支持方式；保修期后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及配件供应；其他售后服务按厂家承诺实行。
（四）商务要求
1、投标产品资格要求
1）本项目支持创新产品、节能优化产品、环境标识产品、中小企业发展、对本国产品支持等政府采购政策。
2、售后服务和资质
1）售后资质要求：厂家须设有24小时免费服务电话，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对接本项目的维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等。
2）质保期：设备安装完毕通过验收投入使用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3）故障处理：质保期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或故障时，须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派工程师到达用户现场及提供常用备件，按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故障进行及时处理或更换，以保证采购单位的正常使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且维修备件必须是原厂备件。
4）签订合同后，30天内仪器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并交付使用。投标人予以特别注意：如出现未能到期供货的情况，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的执行，所有的经济损失由逾期供货商单方承担。
5）交货地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检验科。     
6）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分期付款：签订合同后，全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凭双方签署验收合格书，甲方按照政府规定时间内支付，第一期：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 ；第二期：交付后十二个月，经乙方书面申请，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不计利息）。
如验收不合格以及发现伪劣产品等，招标人将视情形采取退货、拒付款、终止合同、索赔等措施，直至通过有关部门，依法维权。
 二、合同签订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公示结束后25日内签订采购合同。
    三、其他
四、特别说明
如果招标文件中对部分采购设备技术参数要求不详细，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时补充说明。如投标人不作补充说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招标管理办公室将从有利于招标人的角度出发，认定其所报配置为可能存在情况的最高标准。

